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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

一、目的: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(以下簡稱本分

公司)為使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、監督人員與所屬員工

確切瞭解依法應負之勞工安全衛生業務權責，特依「勞

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」第 12-1條規定

訂定本管理規章，以防止職業災害、保障勞工與健康。 

二、適用範圍: 

(一)本規章適用於本分公司各單位之全體勞工。 

(二)本規章適用範圍為本分公司各單位工作場所。 

三、規章內容: 

(一)勞工安全衛生管理: 

1.本分公司全體員工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法令規章

及該作業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事項。 

2.各處主管每日派工依勞工安全衛生自動檢查暨職業災

害防止計畫實施要點派工管理檢查。 

3.作業前切實實施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檢點，有異常應立

即調整或向上級報告。 

4.維持工作場所之整理、整頓、清潔及紀律。 

5.按照規定穿著或配戴個人防護具(如安全鞋、安全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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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帶、耳罩、反光背心等)，遵照安全作業標準作業。 

6.員工定期實施健康檢查，並遵守結果建議事項。 

7.報告所有傷害事故經過及設備損害情形。 

8.報告不安全或不衛生情況，提供安全衛生建議。 

9.接受工作上所需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並提出安全

衛生有關建議。 

10.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機構檢查點合格始可使用;

取得合格證照人員方可操作。 

11.明瞭發生緊急事件時個人之應變任務。 

12.協助新進人員瞭解各項安全衛生規定。 

13.力行預知危險，養成自護、互護與監護習慣。 

14.遵行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導。 

15.其他有關安全衛生應遵守事項。 

16.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。 

(二)自動檢查之實施: 

1.本分公司經管之設備、機械、車輛…等由勞工安全衛生

管理單位依「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」

規定，訂定自動檢查計畫，各管理單位實施自動檢查。 

2.本分公司業務管理單位應依本分公司訂定之「花蓮港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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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私事業、工程及工作職場勞工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與

自主檢查實施計畫」實施自主管理與檢查，以維護港

區從業勞工之安全，落實災害防救功能。 

3.各管理單位人員對所實施之定期檢查、重點檢查、作業

前檢點等，應就下列事項紀錄，並留存備查: 

(1)檢查年、月、日。 

(2)檢查方法。 

(3)檢查內容。 

(4)檢查結果。 

(5)實施檢查者之姓名。 

4.各項定期檢查、重點檢查、檢點之紀綠應保存三年。 

5.各級主管人員及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實施檢查、檢

點，如發現對勞工有危害之虞時，應即報告上級主管處

理。 

6.各單位人員實施自動檢查，於發現有異常時，應立即檢

修及採取必要措施。 

(三)勞務、工程承攬商之督導管理: 

1.勞務、工程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「加強公共工程勞工

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」及本分公司「承攬廠商施工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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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衛生注意事項」辦理。 

2.施工時，本分公司與承攬商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，

承辦單位應與承攬商設置協議組議，定期或不定期召開

協議會議;倘承辦單位未參與共同作業時，該工程、勞

務分別由二個以上承攬商共同作業時，應指定承攬商之

一設置協議組織，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。 

(四)災害通報與處理: 

1.本分公司員工於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或事故時應依

下列順序及時處理。 

(1)應即解除事故發生因素，避免事故擴大，如切斷電

源(開關)、停止機具運轉、…等。 

(2)報告單位主管處理並通知勞安處，必要時並聯絡醫

護人員或救護車到達現場。 

(3)將受傷人員就地實施急救或護送至遴近醫院治療。 

(4)保持現場之完整，接受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勞

動檢查機構派員實施調查(重大職業災害時)或檢

查。 

2.本分公司員工在工作場所如發生下列重大職業災害之

一時，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，不得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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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破壞現場: 

(1)發生死亡災害者。 

(2)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。 

(3)氨、氯、氟化氫、硫化氫、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之

洩漏，發生一人以上罹災住院治療者。 

(4)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。 

3.本分公司發生前條所述重大職業災害之通報程序為: 

(1)本分公司各作業場所如發生重大職災時，應立即依

「本分公司災害緊急通報系統」(如附通報系統圖)

通報所屬各級主管、聯絡中心及勞工安全衛生管理

單位;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亦應於災害事故發生

後，24小時內報告勞委會北區勞動檢查所處理。 

(2)本分公司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於通報北區勞動檢

查所後，應製成書面紀錄陳核，紀錄內容包括職災

發生原因、初步處理情形及向檢查機構通報時間、

受理人姓名等資料。 

4.工作場所發生一般職業災害事故，應通報本分公司勞安

處會同瞭解災害原因，調查及統計分析以辦理作業環境

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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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權責單位: 

(一)總經理安全衛生權責: 

1.綜理本分公司安全衛生業務。 

2.擔任本分公司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。 

3.核定本分公司安全衛生年度工作計劃與安全衛生管理規

章、工作守則。 

4.責成各單位達成有關安全衛生業務之執行。 

5.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。 

(二)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權責: 

1.對本分公司擬訂之勞工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。 

2.協調、建議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計畫。 

3.研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。 

4.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。 

5.研議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。 

6.研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。 

7.研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。 

8.研議防止機械、設備、裝卸(倉儲)、船舶修護、港埠設施、

工程施作等危害之預防措施。 

9.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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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。 

11.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 

12.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 

(三)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權責: 

1.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，指導有關單位實施。 

2.規劃、督導各單位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。 

3.規劃、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。 

4.規劃、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、定期檢查、重點檢查、危

害通識及作業環境測定。 

5.規劃、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 

6.規劃勞工健康檢查、實施健康管理。 

7.督導勞工疾病、傷害、殘廢、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查處理

及統計分析。 

8.實施安全衛生績效管理評估，並提供有關勞工安全衛生諮

詢服務。 

9.提供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。 

10.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 

(四)各處主管負責執行勞工安全衛生權責事項: 

1.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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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事項。 

3.定期檢查、重點檢查、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事項。 

4.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巡視。 

5.提供改善工作方法。 

6.教導及督導所屬依安全作業衛生管理事項。 

7.總經理或其代理人交辦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 

(五)員工安全衛生職責: 

1.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法令規章及該作業場所之安全衛

生工作守則。 

2.作業前切實實施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檢點，有異常應立即

調整或向上級報告。 

3.維持工作場所之整理、整頓、清掃、清潔及紀律。 

4.按照規定穿著或配戴個人防護具，並遵照安全作業標準作

業。 

5.接受健康檢查，並遵守檢查結果建議事項。 

6.報告所有傷害事故經過(含虛驚事故)及設備損害情況。 

7.報告不安全或不衛生情況，提供安全衛生建議。 

8.接受工作上所需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並提出安全衛

生有關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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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合格始可使用;取得合格證照

人員方可操作。 

10.明瞭發生緊急事件時個人之應變任務。 

11.協助新進人員瞭解各項安全衛生規定。 

12.力行預知危險，養成自護、互護與監護習慣。 

13.遵行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導。 

14.其他有關安全衛生應遵守事項 

15.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。 

五、獎懲: 

(一)本分公司員工違反本規章，因而發生災害者，依「交通

事業港務人員獎懲標準表」規定予以議處;對遵守本規

章，而避免職業災害發生，具有具體事蹟者，依規定予

以獎勵。 

(二)本分公司工程承攬包商依本分公司契約規定做好勞工安

全衛生規定，本分公司工安稽查員及監工發現缺失依契

約限期改善。 

六、相關表單及作業流程: 

(一)相關表單: 

1.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職場勞工安全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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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每日自主檢查表，如附件一。 

2.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堆高機、車輛定期

保養檢查表，如附件二、三。 

3.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港區照明設備自

主檢查表，如附件四。 

4.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港區港工作業工

安每日自主檢查表，如附件五。 

5.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港區工安宣導及

巡查輔導表，如附件六。 

6.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重大職業災害緊

急通報系統圖，如附件七。 

7.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災害通報表，如附

件八。 

8.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重大職業災害緊

急通報系統圖，如附件九。 

(二)作業流程: 

各單位工作職場管理人員依檢查表實施檢查、檢點、於發現

有異常時，應立即檢修及採取必要措施與報告主管，如屬重

大問題時，應即報告上級主管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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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頒佈實施及修正: 

本規章經本分公司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審核決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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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

勞工安全衛生每日自主檢查表 

單位名稱:                

項目 

 

日期 

本 日 作 業 

車 機 及 人 數 

每 日 作 業 

重 點 提 示 

人 員 配 戴 

防 護 用 具 

機 具 保 養 

維     護 

作 業 區 安 全 

警 示 設 備 

 實 施 

工 安 宣 導 

環 境 衛 生 

維     護 
備 註 

月/日 人員 車機 有 無 有 無 良好 不良 有 無 有 無 良好 不良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本表請於每月檢查完成後影印乙份送勞安處備查。 

檢查人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理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長:              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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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
堆高機定期檢查表  

單位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份  

檢 查 項 目 結 果 

引 擎 系 

1.引擎各部有無異常聲音，運轉順暢否？  

2.引擎各部有否漏油？機油足否？  

3.冷卻風扇及皮帶良否？有無足水？  

4.進、排氣管良否？調速機良否？  

傳 動 系 
1.變速機及扭力轉換器油量足否？  

2.行駛中有否異常聲音？  

煞 車 系 

1.煞車泵及管路有否漏油？  

2.煞車油足量否？  

3.煞車間隙正常否？  

4.手煞車良否？  

電 器 系 

1 各導線絕緣良否？指示錶良否？  

2.各種燈光良否？喇叭良否？  

3 蓄電池良否？液面正常否？  

4.起動馬達及發電機良否  

方 向 系 
1.方向盤遊隙是否過大？  

2.各部接頭有否鬆弛？異常聲音？  

車 輪 系 

1.輪胎氣壓適當否？  

2.輪胎有否過度磨損或偏磨？  

3.各螺絲有否鬆弛？  

裝 卸 裝 置 系 統   

1.升降油壓缸動作良否？  

2.鏈輪及鏈條良否？  

3.升降托架及雙叉有否變形不良？  

4.變換閥動作順暢否？  

5.油壓管路有否漏油？  

其 他 
1.防護蓬是否良好？  

2.內、外部清潔否？  

記 事  

檢查部門 

檢查人：         經理：        處長： 

勞安處  
經辦人：        經理：         處長： 

檢查結果：正常 V    不正常×    不良已修△  

每個月填報 一份自存 一份送勞安處 本表保存三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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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
一般車輛定期檢查表 

單位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車號：          年   月份  

檢      查     項     目 結 果 

引擎系 

1.引擎各部固定良否  

2.引擎各部有漏油否、機油足否  
3.運轉順暢否，有異常聲音否  
4.冷卻水足否，有無漏水  
5.冷卻風扇正常否  
6.排氣管設施良否  

傳動系 
1.潤滑油足否，有否漏油  
2.運轉中有否異常聲音  
3.變速器是否有跳檔現象  

煞 車 系 

1.煞車主泵、分泵及管路有否漏油  
2.煞車真空輔助器良否  
3.煞車油足否  
4.煞車間隙正常否  
5.手煞車良否  

電 器 系 

1.各導線絕緣良否  
2.蓄電池良否，液面正常否  
3.保險絲容量有否過大  

4.遠燈、近燈、倒車燈、煞車燈、方向燈儀表燈良否  

5.喇叭良否  

方 向 系 
1.方向盤遊隙是否過大  

2.各部接頭是否鬆弛、有否異常聲音  

車 身 系 
1.車門閉鎖裝置良否  
2.雨刷、後照鏡良否  
3.避震器良否  

其 他                

1.輪胎氣壓適當否  
2.輪胎是否過度磨損或偏磨  
3.各螺絲有否鬆弛  
  

記 事  

檢查部門 

檢查人：     經理：         處長： 

勞安處 

經辦人：         經理：       處長： 

檢查結果：正常 V    不正常×    不良已修△  

每三個月填報 一份自存 一份送勞安處 本表保存三年 

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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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
港區照明設備自主檢查表 

單位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份  

項目 

日期 
定期檢查情形記錄 檢查員簽章 每週主管裁核 

1 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6   

7   

8    

9   

10   

11   

12   

13   

14   

15    

16   

17   

18   

19   

20   

21   

22    

23   

24   

25   

26   

27   

28   

29   

30   

31   

檢查部門 

檢查人：      經理：         處長： 

勞安處 

經辦人：         經理：       處長： 

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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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
港區港工作業工安每日自主檢查表 

檢查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事業單位名稱  

工程名稱  

工作場所負責人  本日作業人數  

檢  查  項  目 狀    況 

1. 檢查安全帽是否戴好、服裝、安全帶工具 

等是否備妥齊全? 

 

2.本日工作事項及提醒作業有關危險注意重

點是否宣佈? 

 

3.工作區交通防護欄、標誌及警衛引導人員是

否備妥? 

 

4.墜落防止措施是否做好?  

5.倒塌防止措施是否做好?  

6.感電防止措施是否做好?  

7.車輛及危險機械管理是否做好?  

8.每日收工是否清潔工地及清點人員?  

檢查狀況說明: V(良好)、 x(需改進並註明原因) 

本日有無災害狀況: 

備註: 

1. 本檢查表在工程期間，請工地負責人按表檢查簽名。 

2. 本檢查表每週一請影印檢送本分公司勞安處及貴公司各 1 份備查。 

 

附件五 



 

17 

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
港區工安宣導及巡查輔導表  

一、工作名稱:港區勞工安全衛生巡查—港工許可證作業狀況 

二、作業目的:推動職場工作安全 

三、工作安全觀察時間: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 

四、港區地點:   號碼頭 

五、安全觀察現場相關人員; 

職稱:勞安處處長                姓名: 

職稱:勞安處作業安全科經理      姓名: 

六、巡視檢查與輔導狀況: 

勞工安全衛生巡視宣導注意事項 狀況 

1.檢查安全帽是否戴好、服裝、安全帶工具等是否備妥齊全?  

2.本日工作事項及提醒作業有關危險注意重點是否宣佈?  

3.工作區交通防護欄、標誌及警衛引導人員是否備妥?  

4.墜落防止措施是否做好?  

5.倒塌防止措施是否做好?  

6.感電防止措施是否做好?  

7.車輛及危險機械管理是否做好?  

8.對有危險性工作避免單獨作業，應派兩人以上互相看顧?  

9.每日收工是否清潔工地及清點人員?  

10.以上安全防範事項，惠請簽名並轉知所屬員工做好勞動
安全。 

 

檢查狀況說明: V(良好)、 x(需改進並註明原因) 

備註: 

 

職場負責主管簽名處: 

(副本留存 1 份參考) 

請留公司電話: 
聯絡手機 

總公司老闆姓名及聯絡電話: 

 

附件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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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
重大職業災害通報系統圖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七 

聯絡中心(24小時值班) 

03-325131-2103 
03-8344476 

總經理 

03-8333710 

副總經理 

主任秘書 

03-8336332 

 

災害事故單位 

(現場人員及 

各單位主管) 

勞工安全衛生管

理單位勞安處
03-8331712 
政風處 

03-8336343 

花蓮港務警察局 

03-8222701 

花蓮港務消防隊 

03-8235119 

總公司勞安處 

07-2136952 

勞委會北區勞動檢查

所 02-23213511 

交通部重大工程督導

會報 02-23492891 

交通部航政司

02-23492330 

交通部政風處 
02-234925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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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災害通報表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通報事由：（如屬船舶有關之災害，請加註船名、船籍、船員

數、船員國籍、載運貨類、油料種類、油量等資料） 

 

2.發生時間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時      分 

3.發生地點： 

4.發生原因及現場狀況： 

 

5.有無媒體到場：        ；媒體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

6.傷亡/損失（壞）情形： 

7.目前辦理情形：  

 

8.可能造成影響：  

 

9.因應對策： 

 

10.現場指揮官：單位         職稱           

姓名         電話           

 

11.通報單位：        分公司        處         單位  

 

12.通報人員：職稱        姓名        電話               

附件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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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
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圖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
附件九 

總經理 

勞工安全 
衛生委員會 

勞工安全衛生 
管理單位 
(勞安處) 

各單位作業區之

現場負責人員 

各級主管及負責管

理、指揮、監督人員 

本分公司 
各單位 


